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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屋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房屋委員會 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案、 

2006/07 年度建議預算案及 

2007/08 至 2009/10 年度財政預測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請 委 員 通 過 房 屋 委 員 會 （ 下 稱 「 房 委 會 」）

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案及 2006/07 年度建議預算案，以便呈交行政長官

正式批核，並請委員省覽 2007/08 至 2009/10 年度的財政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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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2. 本文件內容目次編排如下，以便查閱： 

 
 段次 

背景 3– 4 

編製預算案的程序 5– 6 

預算案的基準、假設及原則 7– 9 

核心業務 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案及 2006/07 年度建議預算案  

A. 房委會的綜合預算案  

 –  綜合運作帳目  10– 11

 –  資本開支  12– 13

 –  現金預算案  14– 15

B. 核心業務的預算案  

 –  租住房屋  16– 18

 –  商業樓宇  19– 21

 –  資助自置居所  22– 24

 –  建築工程  25– 27

核心業務 2007/08 至 2009/10 年度財政預測 28– 32

其他服務的預算案及預測  

–  代理及代管服務 33– 34

諮詢 35 

公布事宜 36 

公眾反應 37 

文件銷密 38 

徵詢意見 39– 40

  

整份預算案及預測建議載於附件。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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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3. 在 2005 年 9 月 30 日，房委會提供的資助房屋及相關的輔助

設施包括： 

 

 租住單位 688 600 個  

 

 非拆售零售單位面積 192 600 平方米 

 

 非拆售停車位 24 633 個  

 

 工廠面積 319 700 平方米 

 

 非拆售福利用途及非住宅地方面積 1 021 500 平方米 

 
4. 房委會的開支雖然不屬於政府開支的一部分，但卻佔公營機

構開支的頗大比重。在 2005/06 年度，房委會的開支約佔公共開支總額

的 5.9%。與政府 2005/06 年度核准預算案比較，房委會 2005/06 年度的

修訂開支約佔政府 2005/06 年度總開支的 6.3%，而在房委會 2005/06 年

度的修訂預算案中，經常開支預算和非經常開支預算則分別為有關政府

開支的 5.2%和 11.1%。 

 
 
編製預算案的程序 

 
5. 編製預算案和財政預測，是房委會機構計劃制訂程序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根據這個程序，我們一般會就房委會各核心業務製備工作

計劃，當中列出預算案及預測建議，以供各有關小組委員會同時討論和

審批。鑑於房委會於 2005 年 11 月 25 日拆售轄下零售和停車場設施，為

把拆售產業對房委會的財政影響計算在內，編製預算案和財政預測的工

作須延至 2005 年 12 月底才能完成。故此，各核心業務的工作計劃和各

業務的預算案要分別在 2005 年 12 月及 2006 年 1 月由有關的小組委員會

審批。雖然如此，由於建築工程的預算案不受拆售產業影響，因此已於

2005 年 11 月經建築小組委員會討論後獲得通過。而根據各核心業務的工

作計劃和房委會的策略計劃編定機構計劃，已於 2006 年 1 月 13 日獲策

劃小組委員會通過，並會在 2006 年 1 月 20 日房委會會議上提交房委會

通過。 

 

6. 附件所載的 2005/06 至 2009/10 年度預算案及預測已獲財務

小組委員會於 2006 年 1 月 9 日的會議上詳細審議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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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的基準、假設及原則  
 
7 .  預算案所採用的基準和假設，撮述於預算案和預測建議第 I I I
部。此外，在編製預算案時，亦參照了下列原則：  
 

(a) 收入政策 

 

編製這份預算案時，假設公屋租金不作調整。因為在公屋租

金政策檢討未完成之前，暫時沒有改變租金的基礎。 

 

(b) 開支增長 

 

房委會會繼續奉行審慎理財政策，善用資金，務求所提供或

外判的服務更合乎經濟效益。 

 

(c) 流動現金 

 

房委會是一個財政自主的機構，目標是保持足夠的資金，以

進行轄下各項資本工程計劃和維持經常運作。 

 

8. 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下稱「領匯房產基金」）已於 2005

年 11 月 25 日上市。在商業樓宇運作帳目項下，其 2005/06 年度的修訂

預算案已計及已拆售物業（截至 2005 年 11 月 24 日）和非拆售物業（截

至 2006 年 3 月 31 日的 12 個月）的收入和開支。 

 

9. 我 們 在 編 製 預 算 案 及 財 政 預 測 時 ， 亦 已 計 及 下 列 各 項 在

2005/06 年度推行的新政策及一些對房委會的財政狀況有重大影響的假

設： 

 

(a) 放寬申請租金援助的資格； 

 

(b) 推出租置計劃第六期乙銷售計劃； 

 

(c) 由 2007/08 年度起，每年以資助房屋形式出售剩餘居屋單位

（在未有確定出售計劃前，以每年 2 000 個單位這數字作估

計。）； 

 

(d) 終止就自置居所貸款計劃／置業資助貸款計劃下的貸款向外

融資； 

 

(e) 採納經調整為截至 2005 年 8 月底情況的 2005 年 6 月公營房

屋建設計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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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對 2006/07 年度至 2009/10 年度的建築工程開支和其他經常

開支的價格水平分別作出每年 0.1%  和每年 1.5%  的調整。 

 

 

核心業務 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案及 2006/07 年度建議預算案 
 

A. 房委會的綜合預算案 

 

綜合運作帳目 

 

10. 預算案及預測建議第 I 部所載的 2005/06 年度及 2006/07 年

度綜合運作業績表列如下： 

 

表1－運作盈餘／（赤字）摘要（百萬元） 

 租住房屋 商業樓宇 資助自置

居所 

特別項目

（註） 

綜合運作 

盈餘／（赤字）

2004/05年度 

（實際數字） 

606 1,369 177 (610) 1,542 

2005/06年度 

（核准預算案） 

511 1,589 570 12,360 15,030 

2005/06年度 

（修訂預算案） 

440 1,214 759 13,870 16,283 

2006/07年度 

（建議預算案） 

(117) 334 761 (7) 971 

 
註： 主要為拆售產業的盈餘、市區重建局特別就編配租住單位成本付還的款項和

調景嶺發展計劃的特別撇帳。 

 

11. 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案的綜合運作盈餘為 162.83 億元，而

2005/06 年度核准預算案的綜合運作盈餘為 150.30 億元。盈餘較預算為

多，主要是因為拆售產業的帳面淨收益和轉讓補價高於預期，而商業樓

宇運作盈餘因進行拆售計劃的時間較原預算案為早而有所減少，抵銷了

盈餘的部分增幅。2006/07 年度綜合運作盈餘減少至 9.71 億元，主要由

於拆售產業的全部收益已於 2005/06 年度入帳、商業樓宇運作盈餘大幅

下降，以及租住房屋運作開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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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12. 資本開支預算撮述於表 2： 

 

表 2－資本開支摘要（百萬元） 

 2004/05 年度

實際數字 

2005/06 年度

核准預算案 

2005/06 年度 

修訂預算案

2006/07 年度

建議預算案

(A) 建築工程開支 4,621 3,971 2,988 4,326 

(B) 購買私人參建計

劃單位 

1,441 － － － 

(C) 改善工程 149 563 421 286 

(D) 電腦資產 91 113 97 103 

(E) 記入建築工程、

改善工程及電腦

／資訊科技項目

的直接成本及間

接成本 

1,434 1,512 1,407 1,309 

總計 7,736 6,159 4,913 6,024 

 

13. 房 委 會 2005/06 年 度 修 訂 預 算 案 中 的 資 本 開 支 預 算 為

49.13  億元，較核准預算案減少 12.46 億元。開支有所減少，是因為員工

成本下降、建設工程計劃有所調整、天氣惡劣、部分承建商施工進度緩

慢、設計改良令開支得以減省，以及合約費用因須等待最後結算獲同意

而尚未支付。2006/07 年度建議預算案的開支重上 60.24 億元，主要反映

興建中單位的平均數目有所增加（第 25 至第 27 段將會就此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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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預算案  
 

14. 現金流量預算和期終現金結餘撮述如下： 

 

表 3－現金流量摘要（百萬元） 

 2004/05 年度

實際數字 

2005/06 年度

核准預算案

2005/06 年度

修訂預算案

2006/07 年度 

建議預算案 

年 內 現 金 流 入 ／

（流出）淨額 

(2,419) 27,870 35,288 (2,983) 

期終現金結餘 14,881 41,040 50,169 47,186 

 

15. 在 2005 年 11 月拆售產業所得現金入帳（總收益 340 億元）

後，預計現金結餘會由 2005 年 3 月 31 日的 149 億元增至 2006 年 3  月底

的 502 億元。為編製預算案目的，我們預測房委會於 2007 年 3 月 31 日

的現金結餘會減至 472 億元，主要因為須向政府支付早年出售可租可買

計劃／租置計劃單位的累算土地闢拓成本。 

 

 
B. 核心業務的預算案 

 

租住房屋  
 
16. 租住房屋業務範疇包括編配、管理及維修保養房委會轄下的

租住物業。 

 

17. 租住房屋業務在預算期內的財政表現撮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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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租住房屋運作帳目（百萬元） 

 2004/05 年

度實際數字

2005/06 年度

核准預算案 

2005/06 年度

修訂預算案 

2006/07 年度

建議預算案 

收入 11,242 11,772 11,734 11,654 

開支 10,614 11,253 11,287 11,770 

未計算特殊項目的

運作盈餘 

628 519 447 (116) 

特殊項目  － 

自願離職計劃開支 

(22) (8) (7) (1) 

運作盈餘／（赤字） 606 511 440 (117) 

租住單位數目 

（年終數目） 

677 000 689 000 690 000 679 000* 

每單位每月平均運

作盈餘／（赤字） 

（未計算特殊項目）

77 元 63 元 54 元 (14 元) 

 
* 租住單位數目在 2006/07 年度有所減少，主要是拆卸約 7  000 個單位、出售

約 11  000 個租置計劃單位，以及約 7  000 個新落成單位入伙，抵銷單位數目
部份減幅所致。 

 

18. 在 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案中，未計算特殊項目的運作盈餘

為 4.47 億元，而核准預算案的盈餘為 5.19 億元。出現差異，主要是基

於以下原因：部份樓宇延遲了落成及移交，令租金收入減少；增加薪俸

開支以加強現有屋邨的管理和維修保養職能；政府於 2005 年進行每年一

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後，調高地租和差餉；實施須支付不低於指

定水平工資的政策，令清潔和保安服務的開支增加。然而，部分支出則

因為把先前計作按金的氣體供應商累積攤銷溢價計入為收入而被抵銷。

預計租住房屋業務在 2006/07 年度會出現 1  億元的輕微運作赤字，在預

測期內的運作赤字約為 4 億元（見第 28 段）。 

 
商業樓宇  
 
19. 商業樓宇業務範疇包括管理及經營房委會轄下的商業樓宇。

這些商業樓宇大致可分為零售單位、停車位、分層工廠大廈及福利／社

區用途單位。商業樓宇業務 2005/06 年度的修訂預算案已計及已拆售物

業（截至 2005 年 11 月 24 日）和非拆售物業（截至 2006 年 3 月 31 日的

12 個月內）的收入和開支。 

 

20. 商業樓宇業務在預算期內的財政表現撮述如下： 



 

-  9  - 

 

表 5－商業樓宇運作帳目（百萬元） 

 2004/05 年

度實際數字 

2005/06 年度

核准預算案 

2005/06 年度

修訂預算案 

2006/07 年度

建議預算案 

收入 4,601 4,682 3,537 1,215 

開支 3,118 3,014 2,238 813 

未 計 算 特 殊 項

目的運作盈餘 

1,483 1,668 1,299 402 

特殊項目  － 

房委會撥款進行

的政府工程 

(114) (79) (85) (68) 

運作盈餘 1,369 1,589 1,214 334 

 

21. 在 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案中，未計算特殊項目的運作盈餘

較 2005/06 年度核准預算案為少，主要因為房委會於 2005 年 11 月 25 日

（而並非 2005/06 年核准預算案所假設的 2006 年 3 月底）拆售轄下零售

和停車場設施。拆售產業完成後，在 2006/07 年度建議預算案中，剩餘

商業樓宇業務未計算特殊項目的運作盈餘估計為 4.02 億元，並可在三年

預測期內維持於大致相若的水平（見第 28 段）。 

 
資助自置居所  
 

22. 房委會不再以鼓勵市民自置居所為政策目標。租置計劃餘下

的第六期甲和第六期乙屋邨，已分批由 2004/05 及 2005/06 年度開始推

售，而剩餘的居屋單位則會由 2007 年起才以資助房屋形式出售。 

 

23. 資助自置居所業務在預算期內的財政表現撮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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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資助自置居所運作帳目（百萬元） 

 2004/05 年度 

實際數字 

2005/06 年度

核准預算案 

2005/06 年度 

修訂預算案 

2006/07 年度 

建議預算案 

收入 1,992 3,010 3,182 3,099 

開支 2,448 2,440 2,423 2,338 

未計算特殊 

項目的運作 

盈餘／（赤字） 

(456) 570 759 761 

特殊項目(*) 633 - - - 

運作盈餘 177 570 759 761 

 
(*) 2004/05年度實際數字包括為回購單位所作的減值撥備、為已出售的貸款的

未來利息負債現值所作的撥備，以及為重建置業計劃／自置居所貸款計劃／
置業資助貸款計劃補助金的未來負債現值所作的撥備所撥回的金額。為編製
預算，並未計及該等會計撥備。 

 

24. 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案中未計算特殊項目的運作盈餘估計

為 7.59 億元。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案的運作盈餘較 2005/06 年度核准

預算案為多，主要是因為轉讓補價收入增加。至於 2006/07 年度建議預

算案中未計算特殊項目的運作盈餘，則與 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案的水

平相若。由於房委會將由 2007 年起恢復出售剩餘居屋單位（約 16 000

個），在 3 年預測期內各年度未計算特殊項目的運作盈餘，均增至超過 10

億元（見下文第 28 段）。不過，在這些剩餘居屋單位售罄後，在預測期

內運作盈餘上升的趨勢將不會持續。 

 

建築工程  
 
25. 建築業務範疇包括為房委會規劃、設計和興建公營房屋及相

關設施。 

 

26. 現將預算期內的建築工程開支撮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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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建築工程開支（百萬元） 

 2004/05 年度

實際數字 

2005/06 年度

核准預算案 

2005/06 年度

修訂預算案 

2006/07 年度 

建議預算案 

房委會工程 4,429 3,825 2,807 4,180 

房委會撥款進行

的政府工程 

78 49 56 53 

政府撥款進行的

工程 

114 97 125 93 

小計 4,621 3,971 2,988 4,326 

直接成本及間接

成本 

1,399 1,461 1,382 1,283 

總計 6,020 5,432 4,370 5,609 

 

27. 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案中的建築工程開支較 2005/06 年度

核准預算案為少，是由於員工成本下降、建設工程計劃有所調整、天氣

惡劣、部分承建商施工進度緩慢、設計改良令開支得以減省，以及合約

費用因須等待最後結算獲同意而尚未支付所致。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案

的建築工程開支較 2006/07 年度預算及以後預測的建築工程開支為低，

主要原因是 2006/07 年度的建屋量較低，以致 2005/06 年度的建築工程

數量有所減少。在預算及預測期內，新增可供編配的租住房屋單位數目

會維持在大約每年 16  000 個的水平。 

 

 

核心業務 2007/08 至 2009/10 年度財政預測 

 

28. 預算案及預測建議第 II 部所載的 2007/08 至 2009/10 年度財

政預測撮述如下，以供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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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運作業績及現金情況摘要（百萬元） 

 租住房屋 商業樓宇 資助自置

居所 

綜合運作

盈餘(*) 

現金結餘 

2005/06年度 

（修訂預算案） 

440 1,214 759 16,283 50,169 

2006/07年度 

（建議預算案） 

(117) 334 761 971 47,186 

2007/08年度 

（預測） 

(359) 394 1,110 1,153 49,253 

2008/09年度 

（預測） 

(459) 419 1,346 1,319 53,308 

2009/10年度 

（預測） 

(448) 423 1,480 1,472 58,802 

 
(*) 已計算多項特別項目，例如拆售產業的盈餘、市區重建局特別就編配租住單

位成本付還的款項、調景嶺發展計劃的特別撇帳等。 

 

29. 有一點必須強調，2007/08 至 2009/10 年度的財政預測只作參

考之用，因為一些外在因素（例如通脹率和投資回報）可能會對預測結

餘構成重大影響。 

 

30. 隨着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上市，以及有關公屋租金的司

法覆核個案審結，在中短期來說，房委會可維持一個頗健康及可持續的

財政狀況。 

 

31. 房委會將繼續審慎管理所得資金，首要目標是確保備有足夠

營運資本應付經常開支，以及履行其職務，以達到較長遠的政策目標。

公帑應該用得其所，主要用於照顧真正有需要入住公屋的人。房委會將

繼續檢討如何善用所得資源，使公營房屋計劃得以長遠持續推行。房委

會 現 積 極 推 行 多 項 措 施 ， 包 括 持 續 改 善 公 共 屋 邨 居 住 環 境 的 一 籃 子 措

施，例如－ 

 

(a) 進行更換水管、加裝和更新升降機，以及裝設冷氣機冷凝水

去水管等改善工程； 

 

(b) 實施全方位維修計劃；以及 

 

(c) 為視障居民推行改善措施。 

 

32. 房委會現金情況的方案分析（倘若通脹率高於預算水平和投



 

-  13  - 

資回報低於預算水平）如下： 

 

50.1

48.8

50.2

47.2

49.2

53.3

58.8

48.8

52.3

57.2

46.9

53.3

47.7

46.7

51.0

47.1

45.0

50.0

55.0

60.0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億元

 
a) 基本情況（正如預算案及預測所述）。  

b) 除 a 項外，由 2006/07 年度開始，投資回報率維持在 5%  的水平。  

c) 除 b 項外，通脹率調整至 3%。  

d) 除 b 項外，通脹率調整至 5%，惟薪俸一項則調整至 3%。  

 
其他服務的預算案及預測  
 
代理及代管服務  
 

33. 除上述 4 項核心業務外，房委會亦須以政府代理人的身分，

執行寮屋管制工作、清拆須予發展的土地上的寮屋、為屋宇署推行全城

清潔策劃小組提出的措施、監督政府委託的工程，以及在居屋苑及租置

計劃屋邨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前，代為管理物業和監管有關的物業管理公

司。由於餘下的寮屋管制及清拆工作會在 2006/07 年度按第 II 期移交計

劃移交地政總署，房委會以政府代理人身分執行的工作，在重組後會包

括居屋苑／租置計劃屋邨及已拆售商業和停車場物業的屋宇監管工作、

私營房屋政策事宜、受清拆影響居民的安置工作，以及為上訴委員會（房

屋）提供秘書處支援服務。 

 

34. 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案及 2006/07 年度建議預算案的代理服

務總開支分別為 3.96 億元及 2.14 億元。2007/08、 2008/09 及 2009/10

年度的預測開支分別為 2.26 億元、2.07 億元及 2.07 億元。這些服務基

本上按收回成本的原則提供。 

 
 
諮詢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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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房委會 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案、2006/07 年度建議預算案及

2007/08 至 2009/10 年度財政預測，已在 2006 年 1 月 9 日的財務小組委

員會會議上經委員詳細審議後獲得通過。各個別業務的預算案及預測亦

已交由相關業務的小組委員會審批，並已獲得通過。 

 

 

公布事宜  
 

36. 房委會已於 2006 年 1 月 9 日的財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後舉行記

者招待會。 

 

 

公眾反應  
 

37. 房委會在預算案及預測期內的預測現金情況和長期財政狀況

的穩健性，將會引起公眾的關注。建屋量在 2006/07 年度下降，亦會令

公眾關注房委會是否有能力把租住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維持在大約 3 年

的水平。此外，在房委會坐擁龐大現金結餘的情況下，公眾亦會追問房

委會會否推行租金寬減措施。 

 

 

文件銷密  
 

38. 現建議在 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案及 2006/07 年度建議預算

案經行政長官批核後，將本文件銷密。市民屆時可在房委會網頁和房委

會圖書館閱覽本文件，或向房屋署公開資料主任索取本文件。 

 

 

徵詢意見  
 

39. 本文件供委員在 2006 年 1 月 20 日的房委會會議上討論。請

委員通過載於預算案及預測建議第 I 部的房委會 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

案及 2006/07 年度建議預算案，並省覽載於預算案及預測建議第 II 部的

2007/08 至 2009/10 年度財政預測。 

 

40. 在房委會通過 2005/06 年度修訂預算案及 2006/07 年度建議

預算案後，我們會根據《房屋條例》第 4(3)條的規定，把預算案呈交行

政長官正式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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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委員會秘書麥靖宇 

 電話：2761 5003 

 傳真：2762 1110 

 

 

 

 

檔號：HD(FIB)BF/BUD/05 Pt.1 (05-06) 

 (策略處) 

日期：2006 年 1 月 17 日  

 








































































